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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水建管字〔2020〕31号

江西省水利厅关于九江市高铁新区

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

九江市水利局：

你局报送的《九江市高铁新区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》（以

下简称《初设报告》）及有关资料收悉。该工程为我省列入国家

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新增调整中小河流治理项目。2019年 12

月 19～20日，我厅委托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在九江市组织召

开了《初设报告》审查会，形成了审查意见。会后，设计单位根

据审查意见对《初设报告》进行了修改、补充和完善，省水利规

划设计研究院已复核同意，并于 2020年 4月上报了审查意见和

复核后的《初设报告》。经研究，基本同意修改复核后的《初设

报告》，现批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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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建设的必要性

九江市高铁新区防洪工程涉及九江市高铁新区、柴桑区狮子

街道，保护耕地 0.88万亩，受益人口 3万人。

该工程涉及高铁新区倪家河和三桥河，倪家河河道底坡陡，

区间流量大，岸坡崩塌等现象频发，三桥河河道现状存在拦水堰

和局部河道边墙损毁、河道淤积等问题。为了高铁新区及狮子街

道防洪安全,适应高铁新区建设及今后发展需要，保护河道生态

湿地,改善城镇水环境与人居环境，促进高铁新区的经济发展和

社会和谐稳定，对高铁新区倪家河和三桥河进行综合治理是非常

必要的。

二、水文

1．基本同意设计暴雨的分析计算方法及采用成果。

2．基本同意采用暴雨参数和瞬时单位线法（沙河）或推理

公式法（三桥河）推求治理河段控制断面设计洪水的分析计算方

法及成果；基本同意采用水文比拟法推求其它控制断面设计洪水

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。

3．基本同意采用铺头水文站为施工期设计洪水分析计算的

依据站及其施工期设计洪水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；基本同意采

用依据站设计成果通过水文比拟法推求治理工程控制断面施工

期设计洪水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。

4．基本同意采用铺头水文站为设计枯水分析计算的依据站

及其设计枯水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；基本同意采用依据站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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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通过水文比拟法推求治理工程控制断面设计枯水的分析计

算方法及成果。

5．基本同意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。

三、工程地质

1．基本同意环境地质条件评价。场地属于丘陵河谷地貌，

不良物理地质问题不明显，分布第四系松散堆积物和泥盆系、石

炭系灰岩，地表水发育，地下水丰富，埋藏较浅，环境水对混凝

土和混凝土中钢筋具微腐蚀，对钢结构具弱腐蚀，地质构造形迹

均覆盖，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.05g，地质构造运动相对稳定。

2．基本同意现有护岸工程及三桥河 9座堰坝工程质量评价。

部分未护岸坡冲刷明显，局部已有护岸破损；牌楼大堰堰体堰水

毁及堰基漏水严重，太阳山堰堰体已冲毁，其他 7座堰坝下游无

消能设施。

3．基本同意护岸工程和三桥河 9座堰坝地基的工程地质评

价，地质参数基本合理。挡墙及护坡构筑物利用砂砾石作持力层

可行，建基面需设置在近代冲刷线以下；牌楼大堰拆除重建需注

意基坑涌水问题，其他 7座堰坝下游消力池利用砂砾石作持力层

基本合适。

4．基本同意河道局部河段淤积问题工程地质评价。淤积主

要分布于堰坝上游库区，淤积物主要是砂砾石。

5．基本同意天然建筑材料调查成果及评价，块石料及砂砾

料购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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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程任务与规模

1．同意本工程倪家河段治理标准为 50年一遇；三桥河段治

理标准为 20年一遇。

2．基本同意采用推求设计水面线以确定工程河段设计水位

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。

3．基本同意施工期设计洪水位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。

4．基本同意设计枯水位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。

5．基本同意本工程建设规模，河道综合治理总长 10.16km

（其中倪家河段 2.35km，三桥河段 7.81km）。具体内容包括：

倪家河新生态挡墙护岸 2.874km，干砌石护岸 0.96km；三桥河护

岸挡墙修复 1.117km，河道清淤 0.30km，拦水堰拆除重建 1座、

加固 7座、拆除 1座。

6．主要工程量

土方开挖 8.32×104m3 土方回填 7.67×104m3

砌石 1.08×104m3 混凝土 0.15×104m3

加筋土生态挡墙 1.58×104m2 清淤疏浚 0.11×104m3

钢筋制安 16.75t。

五、工程布置及建筑物

1．根据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-2014）、《水利水电工程

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（SL252-2017）等相关规范的规定，并结

合高铁新区控制性规划及高铁水系改造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，同

意本工程倪家河段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3级，三桥河段主要建筑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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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别为 4级。根据《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

范》（SL654-2014），同意本工程倪家河段合理使用年限及主要

建筑物合理使用年限为 50年，三桥河段合理使用年限及主要建

筑物合理使用年限为 30年。

2．基本同意按照设计确定的防洪标准，对迎流顶冲、急流

傍岸等原因形成陡岸进行防护，以维护、稳定现有河型、河势，

护岸处理总长 4.951km。

（1）倪家河护岸长 3.834km，其中加筋土生态挡墙护岸长

2.874km、干砌石护坡长 0.96km。加筋土生态挡墙护岸具体范围

为河道左岸桩号 N0+270～N0+740、N1+600～N2+352与河道右

岸桩号 N0+000～N0+900、N1+600～N2+352；干砌石护坡具体

范围为河道左岸桩号 N0+740～N1+300 与河道右岸桩号

N0+900～N1+300。

（2）三桥河挡墙修复长 1.117km，范围为三桥河左岸桩号

S2+700～S2+825、S3+090～S3+110、S3+245～S3+260、S3+455～

S3+460、S3+520～S3+538、S4+188～S4+195、S4+483～S4+533、

S4+694～S4+708、S5+047～S5+060、S5+136～S5+194、S5+627～

S5+755、S6+007～S6+049，三桥河右岸桩号 S3+300～S3+370、

S3+460～S3+485、S3+508～S3+562、S3+632～S3+814、S4+100～

S4+108、S4+402～S4+030、S5+512～S5+587、S5+601～SS5+747、

S5+951～5+965。

下阶段应根据现场地形及河势演变情况进一步优化护岸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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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及护岸型式。

3．基本同意对淤积较严重段河床及9座拦水堰前进行清淤疏

浚处理，清淤疏浚长度300m。

下阶段应因地制宜，注意河道上、下游的衔接、岸坡的稳定

和生态环境的保护，适当优化清淤疏浚范围。在疏浚实施过程中，

不得发生经营性采砂行为，确有必要，须按《江西省河道采砂管

理条例》办理相关手续。

4．基本同意对水毁较为严重的 9座拦水堰进行拆除、重建

或加固处理。新增三桥河胡家堰（S3+400）、熊家堰（S4+128）

及魏家堰（S2+910）等 3 座拦水堰下游海漫，新增三桥河曹堰

（S5+200）、牌楼堰（S5+860）及牌楼 2#、3#、4#堰等 4座拦

水堰消能设施，拆除重建牌楼大堰（S7+380），拆除太阳堰

（S2+400）。

下阶段应根据现场情况进一步优化拦水堰建筑物布置。

六、施工组织设计

1．基本同意料源选择和开采。

2．基本同意导流标准、导流方式、导流时段及围堰结构型

式。

3．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施工方法。

4．基本同意施工总布置方案。

5．基本同意施工总进度安排，总工期 5个月。

七、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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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基本同意采用的法律法规、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。

2．基本同意工程永久征收和临时征用土地的用地范围。

3．同意土地补偿采用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

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赣府字[2020]9号）的地价补偿标准；

同意土地补偿单价构成。

八、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设计

基本同意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设计。项目实施前，按有关规

定办理环保、水保手续。项目实施中，严格落实环保、水保“三

同时”制度。如项目区涉及到江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，应按

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整。

九、工程管理设计

1．基本同意现有的管理模式，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，

应进一步明确落实工程管护主体，积极推行工程管理标准化，建

立健全工程运行管护长效机制。

2．基本同意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。基本同意工程管理设计

内容。

十、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

基本同意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。

十一、节能设计

基本同意工程节能设计，节能措施合理可行。

十二、设计概算

1．同意投资概算采用的编制原则、依据和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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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同意概算编制价格水平期为 2019年第四季度。

3．经复核调整，该工程初步设计概算静态总投资 2211.28

万元（不含独立费用、基本预备费、征占费用的工程投资为

1880.38万元），详见附表。省级以上补助资金按 1142.6万元控

制，超出部分的投资由地方自筹解决。

十三、经济评价

基本同意经济评价的计算原则、方法及评价结论，评价指标

满足规范要求。

此复。

江西省水利厅

2020年 5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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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九江市高铁新区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核定表

单位:万元

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

上报投资

核定投资 备注建 安

工程费

设 备

购置费

独立

费用
合计

I 工程部分投资 2167.80 2167.80

第一部分：建筑工程 1765.92 1765.92 1765.92

一 倪家河生态挡墙工程 1505.45 1505.45 1505.45

二 三桥河综合治理工程 260.47 260.47 260.47

第二部分：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

第三部分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

第四部分：施工临时工程 77.45 77.45 77.45

一 施工围堰及排水 46.37 46.37 46.37

二 施工道路 0.75 0.75 0.75

三 施工场外供电

四 临时房屋 21.16 21.16 21.16

五 其他临时工程 9.17 9.17 9.17

第五部分：独立费用 221.20 221.20 221.20

一 建设管理费 46.08 46.08 46.08

二 勘测设计费 110.60 110.60 110.60

三 工程建设监理费 55.30 55.30 55.30

四 其他 9.22 9.22 9.22

一～五部分合计 1843.37 221.2 2064.57 2064.57

基本预备费 0.05 103.23 103.23

静态总投资 2167.8 2167.80

Ⅱ 建设及施工场地征用费 6.48 6.48

III 水土保持工程 7.44 7.44

Ⅳ 环境保护工程 29.57 29.57

∑ 工程总费用(总投资) 2211.28 2211.28

其中：不含独立费用、基本预备费、征占费用

的工程投资
1880.38 1880.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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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财政厅，柴桑区水利局。

江西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0年 5月 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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